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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建设工程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、

研究员级高级建筑师、研究员级高级城市规划师

资格条件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资格标准

精通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，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，系统掌

握本专业相关的技术标准、规范、规程和法规，熟悉相关专业知识；

掌握并能分析本专业国内外最新发展趋势，能根据国家或省产业发展

需要和学科发展要求提出本学科研究、开发方向，选定具有重要实际

意义或开拓性的研究、开发课题；能承担和完成国家或省(部)级重大

科研、推广或攻关项目，能创造性地解决重大、关键的技术问题，业

绩显著，取得国内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或在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推广

新技术中取得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；发表、出版本专业高水平

的论文、著作；具有培养指导本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的能力；具备外语

和计算机的应用能力；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资格条件适用于本省从事建设工程科研、勘察、规划、设计、

施工、科技管理、技术咨询、科技信息以及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、

新材料的开发、生产、推广应用等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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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政治素质、职业道德要求

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。取得高级

工程师（高级建筑师、高级城市规划师，下同）资格后，年度考核均

为合格(称职)以上。

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，在规定年限上延迟

申报。

（一）年度考核基本合格(基本称职)及以下或受警告处分者，延

迟 1 年以上。

（二）受记过以上处分者，延迟 2 年以上。

（三）重大工程质量、安全事故的主要负责人，延迟 3 年以上。

（四）伪造学历、资历，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者，延迟 4 年

以上。

第四条 学历、资历要求

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(学位)，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，

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5 年以上。

（二）虽不具备规定学历(学位)，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，从事

本专业技术工作 5 年以上；或具备规定学历(学位)，取得高级工程师

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3 年，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、省(部)级科技进步(及相应奖项，下同)二等奖以上 1 项或三等

奖 2 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(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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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省(部)级优秀设计(及相应奖项，下同)一等奖 1 项和二等奖 2

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(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)。

3、国家级优质工程奖 1 项和省(部)级优质工程奖 2 项以上获奖项

目的主要完成人(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)。

4、获得国家“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称号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

殊津贴专家。

第五条 继续教育要求

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，按照《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

例》的要求，结合本专业实际工作需要，参加继续教育，达到规定的

要求。

第三章 评审条件

第六条 专业理论知识要求

精通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，掌握相关专业知识，具有深厚

的学术造诣，为本专业学科、技术带头人；熟悉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

规和政策，并能在本专业技术工作中运用；系统掌握本专业相关的技

术标准、规范、规程和法规，掌握并能分析本专业国内外最新发展趋

势。

第七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(能力)要求

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从事城乡规划的工程技术人员，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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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作为主要完成人，主持完成省（部）级以上城乡规划的科研课

题 1 项以上，或承担完成省（部）级以上城乡规划的科研课题 2 项以

上，或主持完成市（厅）级以上城乡规划的科研课题 2 项以上，并通

过市（厅）级以上成果鉴定。

2、主持并完成地级市以上或城市人口 100 万人以上城市的城镇体

系规划（区域规划）、总体规划 1 项以上，或县级以上城市城镇体系

规划（区域规划）、总体规划 2 项以上，或县级以上城市的近期建设

规划、专项规划等 4 项以上。

3、主持解决过本专业重大疑难问题或关键性的技术问题，取得显

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4、作为主要起草人，完成国家或行业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的编制，

并已颁布实施。

（二）从事工程(建筑、结构、岩土工程、装饰装潢、风景园林、

城市道路与交通、给水排水、城市燃气、供热通风与空调、电气、建

筑智能化、建筑材料等)设计、科研的工程技术人员，须具备下列条件

之一：

1、作为主要完成人，主持完成省（部）级以上科研课题 1 项以上，

或承担完成省（部）级以上科研课题 2 项以上，或主持完成市（厅）

级以上科研课题 2 项以上，并通过市（厅）级以上成果鉴定。

2、作为主要完成人，主持并完成 3 项以上大型建设工程的勘察设

计。

3、主持解决过本专业重大疑难问题或关键性的技术问题，取得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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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4、作为主要起草人，完成国家、行业或省级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的

编制，并已颁布实施。

（三）从事工程(结构、岩土工程、装饰装潢、风景园林、城市道

路与交通、给水排水、城市燃气、供热通风与空调、电气、建筑智能

化等)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，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、作为主要完成人，主持完成省（部）级以上科研课题 1 项以上，

或承担完成省（部）级以上科研课题 2 项以上，或主持完成市（厅）

级以上科研课题 2 项以上，并通过市（厅）级以上成果鉴定。

2、作为主要完成人，主持并完成 3 项以上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施

工。

3、主持解决过本专业重大疑难问题或关键性的技术问题，取得显

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4、作为主要起草人，完成国家、行业或省级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的

编制，并已颁布实施。

（四）从事建设工程科技管理(含质量监督、工程监理、建筑经济、

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等)的工程技术人员，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、作为主要完成人，主持完成省（部）级以上科研课题 1 项以上，

或承担完成省（部）级以上科研课题 2 项以上，或主持完成市（厅）

级以上科研课题 2 项以上，并通过市（厅）级以上成果鉴定。

2、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，完成 2项以上大型重点工程。

3、主持解决过本专业重大疑难问题或关键性的技术问题，取得显



6

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4、作为主要起草人，完成国家、行业或省级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的

编制，并已颁布实施。

第八条 业绩、成果要求

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，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省（部）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以上，或市（厅）级科技

进步一等奖1项或二等奖2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(以个人奖励

证书为准)。

（二）省（部）级优秀设计一等奖 1 项或二等奖 2 项以上获奖项

目的主要完成人(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)。

（三）国家级优质工程奖1项或省级优质工程奖4项以上获奖项目

的主要完成人(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)。

（四）主持研制开发的新产品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新工艺等已投入

生产，经过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鉴定，且可比性技术经济指标处于国

内领先水平。

（五）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具有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建设工程领

域发明专利1项以上，并有专利证书和专利实施单位的证明。

（六）获得省级以上“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称号 。

第九条 论文、著作要求

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，撰写本专业高水平的论文（第一作者）、

著作（主要编著者）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

7

（一）出版本专业学术著作、译著 1 部以上(本人撰写 10 万字以

上)。

（二）在省级以上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本专

业论文 3 篇以上。

第十条 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

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计算机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(学位)。

（二）取得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化素质培训考核合格证，或

取得国家、省统一组织的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(核)规定科目的合

格证。

（三）取得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(水平)考试合格证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申报研究员级高级工程（建筑、城市规划）师资格者，

应根据本人所学专业、工作经历和主要业绩，提交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

七、八、九、十条规定的材料，并按规定程序送评。

第十二条 从国内外引进的有特殊成就的人才，可根据本人实际水

平和能力直接申报。

第十三条 与本条件相关的材料要求、词(语)或概念的特定解释、

若干问题说明等见附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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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江苏省人社厅《关于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职称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苏人社发〔2018〕96 号）文件要求，我省以往出台的相关政策与 96号文

不一致的，以 96号文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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